
 

 
一、 案例 

甲為某採購案件之承辦人員，負責預算製作，在預算書編制前，將本案件之「工

作說明書」等資料傳給廠商，請廠商提供報價單，有無涉犯洩密呢？ 

 

二、 法條規定 

⚫ 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1 項：「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

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 

⚫ 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2 項：「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

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

料」。 

⚫ 本案例中洩漏的工作說明書的性質是否為招標文件? 

 

三、 法院見解 

本案判決時，法官認為公務員於詢價時詳細告知廠商其將採購之內容，能使廠商

做出精確報價，為公務員職權之正當行使，並可避免因未能正確估價、編列預算，導

致日後追加預算等行政程序之勞費，屬合於經驗論理法則。 

另認為，「公告前」應保密事項，保密對象為「招標文件」，係為避免廠商得知招

標文件內容，而對其他廠商造成 之不公平現象；第 2 項則係規定「開標前」應保密

事項，保密對象為「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 

「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以防止 

廠商藉先行瞭解底價及其他競爭者之資料，而造成另一不公平之現象。 

 



  

四、 判決結果 

本件被告在交付上開「工作說明書」時，既均尚未經採購審議委員會通過，應還

不是招標文件，也非政府採購法 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開標前」應保密之對象，而

無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因而認為工程會上開函示，應屬對第 34 條第 2 項

之誤解。而且也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犯有其他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之相關事證，自

不能遽以該罪相繩。 

 

五、 採購時避免洩密之方法 

⚫ 瞭解文件是否已是招標文件，如該文件已經相關程序陳核為招標文件，公告

前應予保密。 

⚫ 仔細審酌公開該文件是否足以造成不公平競爭，即將該文件公開，有無影響

其他廠商之權益。 

⚫ 承辦人員或許可運用「政府採購網」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以做為預

算編列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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